
標單 
編號 

（本欄由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與標封同一號碼）

標租名稱： 坪林污水廠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標租案

廠商名稱：

負 責 人：

※加蓋與商業登記相符之印章

報價
「承諾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容量」及「承諾回饋金百分比(售電收入百分比)」分開報價，

其數值應填至小數點後二位，不得以鉛筆填寫。 

承諾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容量 峰瓩(kWp)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容量不得低於 82 峰瓩(kWp)，低於 82 峰瓩(kWp)者報價為無效

承諾回饋金百分比(售電收入百分比) % 

※承諾回饋金百分比(售電收入百分比)不得低於 15%，低於 15%者報價為無效
1.評選結果依優勝序位議價，廠商報價不低於底價時，租賃契約始生效力。
2.議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棄權論：

(1)廠商未到場。
(2)未帶與承攬手冊或商業登記相符之印章者或未使用印章授權書之授權印章者。

＝＝＝以下欄位於辦理議價時填列，報價不低於底價時，租賃契約始生效力＝＝ 

【第一次報價】 

承諾回饋金百分比

(售電收入百分比) 
% （蓋章）

【第二次報價】 

承諾回饋金百分比

(售電收入百分比) 
% （蓋章）

【第三次報價】 

承諾回饋金百分比

(售電收入百分比) 
% （蓋章）


